
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政府金银湖

街道办事处权利义务告知书

该建 (构 ) 物搭建人：

一、 权利主张与配合调查整改义

经查，位于武汉市东西湖区金山大道特 1 号金银湖国际高尔

夫球会别墅小区内西苑A10栋 (新房号 184栋) 不动产权登记

人为张淼 (身份证号： 21010219******1025) , 经武汉市东西

湖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回函确认该多处房屋的扩建行为未

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

法》第四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和《武汉市城乡规划条例》第四十五

条第二项的规定且通过各种途径均无法联系其所有权人、管理人

和使用人，依据《武汉市控制和查处违法建设条例》 (2021年

) 第二十条的规定， 本行政机关公告如下：

务

1.请该建筑物的所有权人、 管理人、 使用人在本《公告》发

布之日起60 日内，到本行政机关主张权利、 接受调查、 或自行

拆除该建筑物。 所有权人或管理人是个人的请携带本人身份证、

户口薄、 授权委托书、 相关审批文件等材料；所有权人或管理人

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，请携带营业执照及复印件、 法定代表人

身份证明、 授权委托书(以上三项需加盖单位公章)、 被授权人身

份证、 相关审批文件等材料。








